肾脏穿刺组织病理检验外送采购需求
1、 项目具体需求说明
1、技术服务要求
（1）供应商实验室符合国家卫计委《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2）供应商保证按国家检测规范进行操作，并对标本的检测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
[bookmark: _GoBack]（3）供应商实验室有参加国家或省级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提供证明材料）
（4）供应商实验室须具有临床检验中心颁发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技术审核验收合格证书；（提供证明材料）
2、检验服务要求
（1）医院负责样本的收集和存储，并注明样本的检测信息，如：患者基本信息表，采集时间等。
（2）医院安排人员与供应商进行样本的交接、签收工作。医院收集样本所需的耗材由供应商提供。
（3）供应商按医院要求，安排专人上门收取标本。若发现样本信息不一致、或样本不合格等异常情况，应及时通知医院重新确认送检信息，或重新采样等工作。
（4）供应商在收到样本后，根据收到的样本，及时安排样本检测，在收到样本之后在七个自然日内出具检测结果。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检测报告，应按合同约定对医院进行赔偿。
（5）样本的保存：中标人应按国家和行业标准对样本进行保存。所有经过检测后的剩余样本，供应商应做好保存工作，不能提供给医院以外的第三方。
（6）如医院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将在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重新检测。
（7）供应商不定期与医院就检测性能评估进行交流，改进检测方案。
3、运输系统要求
（1）所有样本的运送必须符合样本温度的管理要求，采用相应物流箱配备数量满足标本转送要求。
（2）样本交接及运送过程必须符合样本的安全管理要求。
（3）所有样本的运送必须每日收取一次（节假日除外）
4、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供应商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情况（提供标本收集、储存、运送、接送等相关环节的质量控制相关文件制度）。
5、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特色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远程病理诊断能力、病理结构化系统软著等服务，对提升病理科技术的有效性进行评议。





